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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141号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5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7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显示，你

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公司股东杭州金投锦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金投锦众”）、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嘉益投资”）及樟树市和泰安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和泰安成”）提交的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同

意将除《关于提请免去李勇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免去

赵院生先生董事职务的议案》外的其他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内容进行详细说明，并在

11 月 9 日之前书面回复我部，涉及补充披露的事项请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显示，金投锦众拟提名 3名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和 1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嘉益投资拟罢免 3名董事并提名 3名非

独立董事，和泰安成拟提名 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 1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上述三名股东系你公司前三大股东，且持股比例接近。请你公

司就以下事项逐条说明：（1）本次董事会变动是否会改变你公司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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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2）本次董事会变动对你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

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3）根据你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

由 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9名董事中，非独立董事 6人，独

立董事 3人。在目前董事候选人数远大于应选人数的情况下，未来你

公司是否仍考虑维持目前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及结构。 

2、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显示，你公司董事会于 11月 1日收到公司

股东嘉益投资发出的临时提案，于 11月 2日晚间收到公司股东和泰

安成发出的临时提案，于 11月 3日收到公司股东金投锦众发出的临

时提案。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四条第一款，“……召集人应当在收到临时

提案后二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请说

明你公司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时间是否符合上述规定。 

3、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股东大会相关事

项》（以下简称“《备忘录第 12号》”）第七条，“召集人认定临时提案

不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进而认定股东大会不得对该

临时提案进行表决并做出决议的，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公告认定

结论及其理由，同时聘请律师事务所对相关理由及其合法合规性出具

法律意见并公告。”请说明你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将罢免两名董事的临

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该认定结论、理由以及相关法律意见

书的公告时间是否符合上述规定。请你公司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4、股东大会补充通知“二、（二）5.特别提示”显示，“议案 2

的表决结果是决定议案 3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的前提。如果议案 2表

决通过，则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 3人，股东投票结果采用提案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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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至 3.09 的投票结果，得票超过半数的前三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当选；如果议案 2表决未通过，则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 2人，股东

投票结果采用提案编码 4.01至 4.09的投票结果，得票超过半数的前

两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当选。”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逐条说明：（1）

在采用累积投票制的前提下，你公司以股东投票结果的“得票超过半

数”作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当选条件的依据及合理性。如不合理，请

予以规范并补充披露；如合理，请说明得票超过半数的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当选人数少于应选人数时，你公司计划采取的应对措施。请你公

司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2）请明确你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当选条件，并参照前述问题进行分析说明。（3）议案 3《关于选举

公司非独立董事议案》的股东投票结果设置两套提案编码将导致部分

提案编码与大会审议事项无法一一对应，易造成混淆，请说明上述设

置必要性和便利性。如无必要，请予以规范并更正披露。（4）请将该

“特别提示”置于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篇首，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 

5、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六

条、《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以下简称“《规

范运作指引》”）第 3.5.3条，独立董事应当对提名、任免董事发表独

立意见。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名、任免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补

充披露。 

6、请嘉益投资按照《备忘录第 12号》第六条的规定，补充披露

临时提案的提案函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提案人关于提案是否符合《股

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声明以及提案人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

件和授权委托书真实性的声明，并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七条、

《规范运作指引》第 3.2.8条和《备忘录第 12号》第十条的规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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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披露相关董事候选人的简历信息。 

最后，提醒你们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

规则》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7年 11月 7日 

 

 


